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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 

（国务院 2005 年 12 月 3 日发布 国发[2005]39 号） 

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，实现

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，必须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重要的

战略位置。现作出如下决定： 

一、充分认识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

（一）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。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

视环境保护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，各地区、各部门不断

加大环境保护工作力度，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、人民群众消费水

平显著提高的情况下，全国环境质量基本稳定，部分城市和地区

环境质量有所改善，多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控制，工业产

品的污染排放强度下降，重点流域、区域环境治理不断推进，生

态保护和治理得到加强，核与辐射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，全社会

的环境意识和人民群众的参与度明显提高，我国认真履行国际环

境公约，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。 

（二）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。我国环境保护虽然取得了积

极进展，但环境形势严峻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。主要污染物排放

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，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，许多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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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气污染严重，酸雨污染加重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开始显

现，土壤污染面积扩大，近岸海域污染加剧，核与辐射环境安全

存在隐患。生态破坏严重，水土流失量大面广，石漠化、草原退

化加剧，生物多样性减少，生态系统功能退化。发达国家上百年

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，在我国近 20 多年来集中出

现，呈现结构型、复合型、压缩型的特点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

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，危害群众健康，影响社会稳定和环境安全。

未来 15 年我国人口将继续增加，经济总量将再翻两番，资源、能

源消耗持续增长，环境保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。 

（三）环境保护的法规、制度、工作与任务要求不相适应。

目前一些地方重 GDP 增长、轻环境保护。环境保护法制不够健全，

环境立法未能完全适应形势需要，有法不依、执法不严现象较为

突出。环境保护机制不完善，投入不足，历史欠账多，污染治理

进程缓慢，市场化程度偏低。环境管理体制未完全理顺，环境管

理效率有待提高。监管能力薄弱，国家环境监测、信息、科技、

宣教和综合评估能力不足，部分领导干部环境保护意识和公众参

与水平有待增强。 

（四）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。加强环境保护

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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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坚持执政为民、提高执政能力的实际行动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

谐社会的有力保障。加强环境保护，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

增长方式转变，实现更快更好地发展；有利于带动环保和相关产

业发展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加就业；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

环境意识和道德素质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；有利于保障

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人均寿命；有利于维护

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，为子孙后代留下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。

因此，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环境保护工作，痛下决心解决环境

问题。 

二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环境保护工作 

（五）指导思想。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

指导，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，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

展观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，坚持环境保护基本国策，

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。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

的根本性转变，切实改变“先污染后治理、边治理边破坏”的状

况，依靠科技进步，发展循环经济，倡导生态文明，强化环境法

治，完善监管体制，建立长效机制，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

型社会，努力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、呼吸清洁的空气、吃上

放心的食物，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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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基本原则。 

——协调发展，互惠共赢。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和

社会进步的关系，在发展中落实保护，在保护中促进发展，坚持

节约发展、安全发展、清洁发展，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。 

——强化法治，综合治理。坚持依法行政，不断完善环境法

律法规，严格环境执法；坚持环境保护与发展综合决策，科学规

划，突出预防为主的方针，从源头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，综合运

用法律、经济、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解决环境问题。 

——不欠新账，多还旧账。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；所有

新建、扩建和改建项目必须符合环保要求，做到增产不增污，努

力实现增产减污；积极解决历史遗留的环境问题。 

——依靠科技，创新机制。大力发展环境科学技术，以技术

创新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；建立政府、企业、社会多元化投入机

制和部分污染治理设施市场化运营机制，完善环保制度，健全统

一、协调、高效的环境监管体制。 

——分类指导，突出重点。因地制宜，分区规划，统筹城乡

发展，分阶段解决制约经济发展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，改

善重点流域、区域、海域、城市的环境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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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环境目标。到 2010 年，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

得到改善，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。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

得到有效控制，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明显下降，重点城市空

气质量、城市集中饮用水水源和农村饮水水质、全国地表水水质

和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有所好转，草原退化趋势有所控制，水土流

失治理和生态修复面积有所增加，矿山环境明显改善，地下水超

采及污染趋势减缓，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等的生态

功能基本稳定，村镇环境质量有所改善，确保核与辐射环境安全。 

到 2020 年，环境质量和生态状况明显改善。 

三、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

（八）促进地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。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禀

赋、环境容量、生态状况、人口数量以及国家发展规划和产业政

策，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，将区域经济规划和环

境保护目标有机结合起来。在环境容量有限、自然资源供给不足

而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实行优化开发，坚持环境优先，大力发展

高新技术，优化产业结构，加快产业和产品的升级换代，同时率

先完成排污总量削减任务，做到增产减污。在环境仍有一定容量、

资源较为丰富、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实行重点开发，加快基础设

施建设，科学合理利用环境承载能力，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，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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